
1 

 

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竣工环境保护 
验收意见 

 

依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

评〔2017〕4 号），2019 年 11 月 13 日，建设单位海南蓄能发

电有限公司在琼中县主持召开了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技术评审及现场验收会议，成立验

收工作组，对工程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验收工作组由专业技术专家组（名单附后）、建设主管单

位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、建设单位海南蓄能发电

有限公司、验收调查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

有限公司、环境监理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、环

境监测和生态调查单位奥来国信（北京）检测技术有限责任

公司、设计单位和环评单位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

院有限公司、工程监理单位广东省科源工程监理咨询公司、

施工单位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

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中

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组成。 

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该项目环境保护工作及相关配

套设施的落实情况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项目建设情况及环

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介绍，以及验收调查单位对该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编制情况的汇报。验收工作组经认真

讨论和研究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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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位于琼中县，上、下水库分别位

于南渡江上游腰仔河支流黎田河支沟的槟榔沟和烂田河。工

程任务主要是承担海南电力系统调峰、填谷、调频、调相、

紧急事故备用和黑启动等。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600MW，安装

3 台单机容量 200MW 的可逆式水泵水轮发电机组，年发峰

荷电量 10.02 亿 kW·h，年抽水耗用低谷电量 13.36 亿 kW·h。

电站为二等大（2）型工程。电站枢纽建筑物由上水库、下水

库、输水系统、厂房系统、地面开关站和永久公路等部分组

成。上水库大坝为沥青混凝土心墙土石坝，下水库大坝为混

凝土面板堆石坝。上水库正常蓄水位 567.00m，死水位

560.00m，调节库容 499.6 万 m3，总库容 925.3 万 m3；下水

库正常蓄水位 253.00m，死水位 239.00m，调节库容 599.5 万

m3，总库容 843.8 万 m3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2012 年 1 月，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以“琼土环资审字

〔2012〕3 号”批复了《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》。工程于 2014 年 4 月正式开工，2015 年 11 月主厂房开

挖完成，当月首台机组开始安装。2016 年 12 月 20 日，海南

省生态环境保护厅以“琼环函〔2016〕2065 号”文同意海南琼

中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通过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，2017 年

4 月 28 日，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以“琼环函〔2017〕539 号”

文同意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通过蓄水阶段环境保

护验收。2017 年 3 月下水库下闸蓄水，2017 年 6 月上水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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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闸蓄水，2017 年 12 月 23 日首台机组投产，2018 年 4 月 1

日电站 2#机组投入商业运行，2018 年 7 月 29 日电站全面投

入发电。目前，上、下水库水位已达到正常蓄水位，电站已

经满负荷试运行。 

（三）投资情况 

本项目工程概算静态总投资 39.95 亿元，其中环保投资

为 5527.73 万元，占投资概算额的 1.38%。 

（四）验收范围 

1、水环境 

电站上、下水库库区，下水库所在黎田河主河段长约

7.75km，包括回水末端至大坝 2.9km，坝下游至河道汇入口

约 4.85km，以及区间支沟。 

2、水生生态环境 

上水库及其下游支沟槟榔沟，下水库及其所在烂田河主

河段及下游黎田河。 

3、陆生生态 

水库淹没区和施工占地区（施工占地区包括工程建设永

久占地区、各施工场地、土、石料场及弃渣场等区域），以及

水库第一级分水岭以下和施工占地区外扩 1km 以内区域，面

积约为 39.96km2。 

4、环境空气 

以上、下库枢纽区为中心，半径为 2.5km 的区域，面积

约 36.62km2。 

5、声环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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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区和交通干线两侧，其中枢纽施工区评价范围为施

工场界外 200m 范围，呈线声源的评价范围为路中心两侧各

200m 范围。 

6、社会环境 

施工区、水库淹没、复建工程涉及的琼中县、黎母山镇、

黎母山林业公司和阳江农场大丰分场等。 

二、工程变更情况 

根据调查，对比《水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，

琼中抽水蓄能电站的工程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、环

境保护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。工程及施工布置中永久业主营

地由库尾 1 号渣场附近变更为 2 号渣场附近，下水库库尾右

岸集中布置的承包商营地调整至下水库坝下，施工总布置取

消了 3 号、4 号、8 号渣场以及槟榔湖石料场、中上水库库中

岛土料场，共计减少临时占地约 13.88hm2。环保工程中珍稀

保护植物移栽地点根据保护植物的适生条件进行了适应性

调整，砂石料废水处理工艺由 DH 高效（旋流）污水净化法

变更为四级沉淀池+回用池，仍可满足环保要求，进场公路隔

声墙取消，道路沿线植被茂密，对村庄减噪效果明显。工程

变更内容不涉及对环境的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三、环保制度执行和措施落实情况 

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

并按照环保“三同时”要求，在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基本落

实了《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及其批复文

件（琼土环资审字〔2012〕3 号）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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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编制了上、下水库库底清理方案，工程蓄水前开

展了水库库底清理工作，并完成了验收。工程占地及淹没区

保护植物均采取了移栽保护措施，其中锦绣谷苗圃区移栽有

保护植物 25 株（丛），业主营地区移栽有保护植物 58 株（丛）。

其中移栽成活的保护植物有 8 种 46 株（丛）。设置了生态流

量下泄设施，并安装了生态流量在线监测装置。 

（二）工程砂石料加工系统采取四级沉淀池+回用水池

处理废水，混凝土拌和站废水、洞室废水均采用三级沉淀池

处理，施工营地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并定期清理。施工期与

海南宝来工贸有限公司签订了“危险废物处置服务合同书”，

建设单位委托其对施工期产生的废机油进行处理。经监测，

施工期各废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均达到相应回用标准。新建业

主营地生活污水采用成套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回用菜地浇

灌。地下厂房生活污水处理采用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处

理，处理后外运用于绿化浇灌。运行期废油渣等含油废物定

期交由具有资质的相应回收单位进行处理。 

（三）上水库沥青混凝土拌和系统采用将废气收集后用

水洗的方式处理拌和系统产生的粉尘和沥青烟；施工现场配

备了洒水车，场地洒水采用洒水车与人工洒水结合；各主要

道路已完成硬化，有效减少了路面扬尘产生；组建专门清扫

队对进场道路及场内道路路面进行清扫洒水；施工期环境监

测结果表明，各监测区域未出现 TSP、SO2、NO2超标的情况。 

（四）对施工设备、车辆、施工区场内道路进行定期维

护保养；严格控制爆破时间；拌和楼、空压机站等远离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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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布置；加强道路交通管理，设置减速带、绿化隔离带，在

临近村庄附近设置减速标识；在高噪声施工区严格要求佩戴

防噪声耳塞等劳保用品；施工期环境监测结果表明，工程施

工期噪声排放水平达到相关标准要求。 

（五）工程施工期对于临时业主营地生活垃圾纳入大丰

农场统一收集处理，施工承包商营地及施工工区生活垃圾，

建设单位已委托海口广居实业有限公司对施工区域内各施

工营地以及施工场所的生活垃圾进行收集、清理及运输，并

统一转运至阳江农场垃圾处理场。工程试运行期间，业主营

地生活区、生产楼均设置垃圾桶，由海口广居实业有限公司

统一收集外运处理，建设单位已和海口广居实业有限公司签

订生活垃圾清运合同。 

（六）落实环保设计合同，同步进行环境保护初步设计、

招标设计和技术施工设计。开展了施工期环境监理；根据环

境监测计划，开展了生态、水质、大气、噪声等环境要素的

监测。 

（七）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并已在琼中县生

态环境局备案。 

（八）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访问结合工作人员详细讲解的

形式对当地相关单位、团体和个人的走访及问卷调查可知，

100%被调查的公众对琼中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所做的环

保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。工程建设至今未出现环境污染

事件和公众投诉。 

四、验收监测、调查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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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海

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表明： 

（一）地表水质量监测结果：地表水各监测断面水质监

测结果基本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Ⅱ

类标准。 

（二）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：环境空气质量满足《环

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一级标准要求。 

（三）噪声监测结果：声环境监测结果符合《声环境质

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1 类标准限值要求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处置情况调查：项目生活垃圾定期委托

相关单位进行外运处理。 

（五）生态影响调查：工程占地及淹没区保护植物均采

取了移栽保护措施；施工结束后，保护动植物的组成及种类

和施工前对比无差异；调查河段浮游植物、浮游动物、底栖

动物及水生维管束植物种类构成未发生明显变化，鱼类种类

及资源量类型未发生明显变化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经认真讨论，验收组认为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前

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，在工程建设中按照“三同时”制度的要

求建设了相应的环保措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，在设

计、施工、蓄水阶段和试运行期执行了国家环保法规、规章，

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对于项目建设环境保

护工作的各项要求。根据本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

查，琼中抽水蓄能电站基本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。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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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验收结论为合格。 

六、环境管理建议 

（一）应加强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的维护，确保监测

系统记录的数据准确、有效。 

（二）应加强移栽保护植物的养护工作，开展移栽保护

植物的长期维护、养护。 

（三）建设单位须充分落实电站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计

划，通过监测结果监督反馈，减少电站运行对环境产生的影

响。 

（四）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建议建设单位在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运营后三至五年内

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 

七、验收人员信息 

验收人员信息见附件。 

 

 

 

海南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06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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